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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8       证券简称：威创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4 

 

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北京可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进展的公告 

 

 

 

 

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2

月 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刘可夫、回声签

订协议的议案》，经协商，就北京可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儿教育”）

的股权转让事宜，同意公司与刘可夫、回声（以下简称“申请人”）签订《协议

书》，对原《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刘可夫、回声关于北京可儿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的部分内容作出变更。协议

书生效后，申请人申请撤回第（2021）京仲案字第 0194 号仲裁申请及财产保全

申请，并向公司分期支付 16,150.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以及将可儿教育的 22%

股权退还给公司,公司无需支付退还 22%股权的对价。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权转让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9年 12月 20日召开了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转让北京可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向申请人转让可

儿教育的 70%股权，交易对价为 30,338.20万元人民币，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及相关协议文件，并办理股权转让相关手续。具体详见公司已披露

的《关于转让北京可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3）

和《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78）。 

为利于公司加快回收股权转让款，维护上市公司权益，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与申请人正式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协议生效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申请人应向公司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 2,000 万元人民币；2020

年 12月 31日前，申请人应向公司支付 13,332.04 万元人民币；其余股权转让款

项逐年分期支付，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部支付完毕。具体详见公司已披露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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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转让北京可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81）。 

2020 年 1 月 9 日，申请人向公司支付了第一笔股权转让款 2,000 万元人民

币。公司已办理完成可儿教育 70%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20 年 12 月 23 日，公司收到申请人委托北京京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

师函》，《律师函》称：因 2020年 1月 23日全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根据《股

权转让协议》之约定，出现不可抗力（包括但不限于重大疫情）事件，直接影响

本协议的履行或者本协议约定的条件不能履行时，由各方协商决定是否变更、解

除或者终止本协议。现因重大疫情导致《股权转让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目

的已经无法实现。申请人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协议，并要求公司退

还已收取的股权转让款 2,000万元人民币及支付资金占用费。具体详见公司已披

露的《关于转让北京可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76）。 

2021 年 1 月 20 日，公司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送达的：（2021）京仲案字第

0194 号仲裁案《答辩通知》及刘可夫、回声作为申请人提出的《仲裁申请书》，

申请人就与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存在的争议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具体详见公司已披露的《关于转让北京可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暨涉及

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 

2021 年 1月 27 日收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广东省广州市

天河区人民法院（2021）粤 0106财保 20号民事裁定书，立案受理刘可夫、回声

就北京仲裁委员会（2021）京仲案字第 0194 号仲裁案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出的

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冻结被申请人的银行存款人民币 20,002,110.00 元。具体详

见公司已披露的《关于转让北京可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暨涉及仲裁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 

二、 交易的进展情况 

2021 年 2 月 2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与刘可

夫、回声签订《协议书》，对《股权转让协议》部分内容进行了变更。 

经公司与刘可夫、回声协商，新签订的《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 

1、刘可夫、回声应向公司支付的股权价款由人民币 30,338.20 万元变更为

人民币 18,150.00万元（计算方式为：以 30,338.20万元为基础，按 60%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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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减去公司应承担的仲裁费等费用 52.92万元）。 

2、刘可夫、回声已支付的人民币 2,000.00万元从前述总价款即 18,150.00

万元中扣减，即自刘可夫、回声本协议签订后，尚需向公司支付股权价款人民币

16,150.00万元。双方同意，刘可夫、回声按如下方式向公司支付前述股权价款： 

第一笔 80000000元 2021年 2月 26 日前 

第二笔 20000000元 2021年 3月 20 日前 

第三笔 30000000元 2021年 11月 25 日前 

第四笔 15000000元 2022年 12月 25 日前 

第五笔 
16500000 元 

（已扣减仲裁费等费用 529200元） 
2023年 12月 25 日前 

总计 161500000 元 

 

3、刘可夫将可儿教育 22%股权退还给公司,公司无需支付对价。 

4、自本协议签订后 2 日内，刘可夫、回声需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撤回对

公司的仲裁申请（案号：（2021）京仲案字第 0194号）及财产保全申请。     

5、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10日内，刘可声、回声应协助公司向相关市场监督

管理局提交 22%股权变更相关资料。具体变更日期以相关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

日期为准。 

6、刘可夫、回声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公司第一笔股权价款之日，《股权转让

协议》解除，双方就可儿教育的股权转让事宜均依照本协议约定履行。 

7、协议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并经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三、仲裁案及仲裁财产保全申请的撤销 

2021 年 2 月 1 日，公司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关于撤销（2021）京仲裁字

第 0194 号争议仲裁案的决定》（2021）京仲撤字第 0108 号，刘可夫、回声已向

北京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请求撤回全部仲裁请求，按照仲裁规则的有关规

定，北京仲裁委员会决定撤销北京仲裁委员会（2021）京仲案字第 0194 号仲裁

案。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签订协议书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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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同意意见，不涉及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情形，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的协议，有利于公司加快回收资金，降低应收款项回收风险，继续

持有可儿教育的 22%股权有助于儿童成长平台业务后续的良性合作与发展。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

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的媒体披露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注

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公司与刘可夫、回声签订的《协议书》； 

4、《北京仲裁委员会关于撤销（2021）京仲案字第 0194 号争议仲裁案的决

定》（2021）京仲撤字第 0108号。 

特此公告。 

 

 

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2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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